附件5

[bookmark: _GoBack]茶陵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实施协议（样本）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联系人及电话：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联系人及电话：
根据湖南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做好2025年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（湘农发[2025]7号）文件相关要求，甲方通过公开遴选，确定乙方为2025年茶陵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主体，经协商，签订以下实施协议：
一、服务内容
1.作业服务内容：集中育机插（抛）秧（中、晚稻）   亩；机插机抛   亩；病虫害防控   亩。
2.作业补助标准：按照服务内容，参照以下补助标准执行：集中育机插（抛）秧（中、晚稻）按9元/亩的标准给予资金补助；机插机抛按36元/亩的标准给予资金补助；病虫害防控（含药）按  元/亩的标准给予资金补助；病虫害防控（不含药）按   元/亩的标准给予资金补助。
3.结算流程及方式：
所有环节的服务作业全部结束后，服务主体向县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专班办公室提交经公示无异议的“茶陵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作业单”、作业合同、作业档案，申请检查核实。检查核实后办理补助资金结算事宜。
4.服务期限：  年  月  至  年  月。如在约定时间内乙方无法提供作业，应提前   天通知甲方和服务对象。
二、服务质量要求
乙方应按照农业农村部门要求保证作业质量合格、作业面积准确。作业质量应当符合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农业农村部门规定的标准要求。
三、双方的权利与义务
1.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对服务对象开展作业服务。
2.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投入服务的作业机械设备状态良好，驾驶操作人员具备相应的资格，并按照操作规程作业。若由于乙方自身原因导致人身损害或者其他损害的，其损害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3.乙方提供的作业服务应当符合甲方的质量要求，质量不达标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作业，重新作业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4.项目资金管理严格按规定执行。如有弄虚作假、挤占、挪用、截留项目资金情况，参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对甲乙双方及其直接责任人员进行处罚，导致补助资金流失数额较大的，依法移送司法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5.作业服务每阶段任务完成后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及时安排相关部门进行验收和核查。验收及核查合格后，乙方申请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补助资金，甲方应组织相关部门签字盖章，并办理补助资金兑付结算。
四、其它事项
1.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；
2.服务过程中产生的相关纠纷，由县政府指定相关部门处理；
3.其他未约定的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确定。
五、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县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一份，经双方签字（盖章）后生效。


甲方签字（盖章）：       乙方签字（盖章）：
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